                                                        批复
浙保监办发[2009]120号   
关于浙江辖区保险中介机构2009年度     外部审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保险中介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保险中介机构审计工作，确保保险中介机构按时按质提交审计报告，根据《保险代理机构监管规定》、《保险经纪机构监管规定》、《保险公估机构监管规定》和《保险中介机构外部审计指引》（保监发〔2005〕1号）的要求，现对各保险中介机构2009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审计对象。2009年6月30日前取得经营保险中介业务许可证的保险中介机构，包括各保险中介法人机构、外地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公估公司在辖内设立的分支机构。
外地保险经纪、保险公估法人机构统一进行外部审计的，辖内分支机构应当出具单独的审计报告。

二、审计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应当选择资质较好、信誉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确保审计质量。保险中介机构应当与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保持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独立。
浙江省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应加强与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联系，积极组织并推荐符合要求的会计师事务所。

三、审计范围。保险中介机构法人机构，审计范围为其本部及所属所有分支机构，财务报告应对本部、各分支机构及合并情况分别反映。

外地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公估公司在辖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审计范围为辖内设立的省级分支机构及所属所有分支机构，财务报告应对各分支机构及合并情况分别反映。

四、审计内容。各保险中介机构在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时，应约定以下审计内容和关注事项，并在审计报告中披露：

（一）对本机构2009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常规年报审计；

（二）对本机构内部控制状况进行评价；

（三）本机构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对客户资金和自有资金分设账户进行管理；是否存在，占用挪用保费资金的情况。
（四）本机构是否及时、足额缴存营业保证金，是否违规动用营业保证金；未缴存营业保证金的，是否按要求投保职业责任保险；
（五）本机构是否及时、足额上缴保险监管费；

（六）本机构当年度提交的季度监管报表是否准确；

五、有关要求

（一）各保险中介机构应当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并于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备案。

（二）各保险中介机构应于2010年3月31日前通过聘请的会计事务所向我局报送2009年度审计报告、经审计的年度会计报表及相关附表。
相关资料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年度会计报表及相关附表分别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songxumang@163.com。
（三）各保险中介机构必须充分认识外部审计工作的重要性，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相应工作。对于不按规定进行外部审计，在审计中遗漏重大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以及提供虚假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的，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视情况采取进一步监管措施。

（四）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请及时与我局联系。联系人：宋旭芒  郑涛 联系电话：85778820  85777241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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